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湘教工委通〔2015〕50号

关于在大学生中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教育，是教育系统关工委组织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的重要平台和抓手。经研究，决定在全省普通高等学校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重点围绕“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来展开；坚持充分调动高校关工委优质资源参与育人的积极性，有力配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坚持贴近大学生的实际，以大学生自我教育为主，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活动。
二、活动主题
本次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共设置四个主题：“祖国在我心中”、“心无旁骛、求知问学”、“立德修身、诚信为本”、“仁慈友善、感恩尚善”。 从2015－2016学年开始每学年度开展一个主题的教育活动。
2015－2016学年度开展“祖国在我心中”主题教育活动。以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着重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历史责任感。
2016－2017学年度开展“心无旁骛、求知问学”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的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
2017－2018学年度开展“立德修身、诚信为本”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大学生自觉地信守诚信为本的处世准则。
2018－2019学年度开展“仁慈友善、感恩尚善”的主题教育，引导大学生将“友善”、“和而不同”、“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文化价值做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准则。
三、切实加强对主题教育活动的领导
大学生主题教育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主导，省教育厅关工委主管并负责主题教育的各项工作。各高校已成立的主题教育活动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协调本校主题教育的各项工作。校关工委负责牵头，学生工作等部门参与组织实施。要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纳入学校教育的整体工作计划，列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安排必要的经费，及时研究解决活动进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学校关工委要把主题教育活动作为关心大学生成长的重要抓手，切实负起应承担的各项具体工作，精心组织好主题教育活动。
四、精心组织主题教育活动
各高校要围绕主题，精心制订主题教育方案，设计活动载体；要组织好主题教育报告会、主题班会和社团活动；开展主题教育演讲比赛，开展与主题教育内涵紧密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升华自己对教育主题的认识；要开展主题论文及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进一步总结，提升思想认识水平；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主题教育活动成为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平台，引导他们在各项活动中自主策划、自主组织、主动参与。要加强主题教育活动相关队伍建设，有条件的高校要遴选组建主题教育讲师团，深入院系、班级开展宣讲活动。
每学年主题教育活动结束后，各高校要从本校开展的主题教育征文中推荐优秀征文（本科院校3－5篇，高职高专2－3篇）由教育厅关工委组织评选后编辑成书出版，免费赠送作者和各高等学校；各高校要对每学年主题教育活动认真进行总结和表彰，并将总结材料一式二份分别报送省委教育工委和省教育厅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将会同省教育厅关工委开展每学年度主题教育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征文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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